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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制度罢废与清代地方监察的缺失 

 

林乾 

 

［摘 要］顺治末年，清代废除沿自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将中央

监察地方的权力交给总督、巡抚。这不但打破了历代行之有效的监察与

行政并重的权力平衡体制，在封疆大吏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进而使得

中央对地方最高官员的监察处于制度性缺失的状态。这是清代中叶社会

危机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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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非常注重维系行政与监察的权力平衡，这是封建王朝得以

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顺治十八年，清朝废除了沿自明代的巡按

御史制度，地方权力平衡的架构被打破，总督、巡抚权力扩张的同时，

监察制度严重缺失。康雍乾时期，屡有臣僚奏请恢复巡按制度。清廷通

过扩大密折制在地方官中的使用范围；在浙江、福建等问题“多发”省

份派遣巡察官等措施，试图弥补巡按御史废除后地方大吏监察缺失的负



面影响。伴随乾纲独揽的“盛世”三帝的谢幕，监察缺失的制度性病灶

在  

 

   

  为防止地方权力失范，自郡县制度在全国推行后，历代王朝高度重

视对地方权力的约束及监督。秦朝派御史监郡，汉代相沿不改，武帝时

又派刺史以六条巡察郡国。但唐代以前，中央监察官经常向地方官演化，

使得权力的天平不断向地方倾斜，这也是中央集权屡遭破坏、地方尾大

 

  唐玄宗于天宝五年，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并黜陟官

吏，此即巡按之名所由始。［1］明代于洪武十年派御史巡按地方，永

乐元年成为定制。［2］终明一代，巡按成为察吏安民、监察地方的重

要制度。当临时差遣性质的总督、巡抚自嘉靖时期逐渐演化成地方长官，

使地方三司分权体制成为集权后［3］，巡按制度对地方的纠劾、监督，

 

  概况言之，巡按制度有三大特点，而内外相维、以小制大是其首要

特点。巡按官职七品，但权力极大，“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

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4］。巡按具有举

劾官吏、司法审断、整饬风俗等多重职能。［5］巡按御史品级虽低，

但序列三司之上，地方长官全在其监察之列，这是汉代刺史以卑临尊、

大小相维之制的重塑。清人赵翼肯定地说，明代设巡按御史，以七品官

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

则整饬吏治之威重。”［6  

  其次，巡按御史一年一代，以中央监察官监督久任的地方官。御史

按临地方，性质属于“出差”，得其选者须“识量端弘，才行老成”的

进士出身。履行具体职责，由都察院发给“勘合”载明。一年差满受代，

“备开接管已、未完勘合件数，具呈本（都察）院查考。”敦促地方三

司事宜，也有明确规定。［7］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高度肯定这种制度，

称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任，而监临之官不可以久任，因为“久则情亲而



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

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8］  

  第三，巡按的职能既受明代监察大法—《宪纲》的约束，赴任时又

有皇帝下发“敕书”列明职责所在，以及都察院详列“勘合”。此外，

《抚按通例》还详细规定巡按与巡抚的各自职守，意在不得干预地方官

正常履职，不得超越监察权而行事。如地方官有贪酷、虐民等事，巡按

御史举劾必须明著实迹，开写年月，不得讦拾细故，更不得虚文从诋。

［9］一年差满回任时，须逐项填报内容涵盖二十八项之多的《造报册

式》［10］，并向都察院具呈“行过事迹”，按照“除革奸弊”、“伸

冤理枉”、“扬清激浊”等六款，考核称职与否，奏请分别升降。［11］ 

  清朝在全国开始确立其统治的顺治元年，沿袭明制设立巡按制度，

且权力颇大，敕书内开载：“在外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如有

蒙蔽专权、擅作威福及纵兵害民、纵贼害良等事，许巡方御史不时纠劾。”

［12］同时完善对巡按御史的考核制度。［13  

  在清初统一全国、政权初建的特殊时期，巡按对察吏安民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有人评价“半壁为之肃清”。［14］如苏松巡按李森先，

有“海忠介之风”，他“诛锄豪右”，［ 15］劾罢淮安、苏州两贪吏，

按律严惩，时人誉为“真御史”。［16］再如秦世祯巡按江南，首劾监

司，继参总兵，再劾巡抚土国宝，土国宝受旨申饬后，投缳自尽。［ 17］

 

   

  清初巡按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巡按违法时有发生。顺治帝

在上谕中一再称，巡按御史“贪婪掊克者甚众”。因巡按御史往往与朝

中大臣多有牵连，故每有巡按婪索事发，即有满族官僚借端倾陷汉大臣

者，  

  其次，派遣御史巡按，国家要承受一定的经济负担。特别是顺治年

间，为完成统一全国的战争，财力物力捉襟见肘，而不法巡按往往成为

众矢之的。顺治十一年四月，郑亲王济尔哈郎就以奉差官员随带员役、

马骡、廪粮草料等项甚多，直省地方频年水旱，供亿艰难为由，提出暂



停派遣巡按。十七年六月，都察院又以云南用兵，粮饷不足，请停巡按

 

  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旦废止巡按，如何对督抚等封疆大吏实行

监督。经过几次王大臣会议讨论，仍不能决。都察院提出，直隶各省自

派遣巡按以来，地方未能安宁，每年一遣，诚觉徒劳，请停止派遣。俟

二三年后，选择重臣，差往巡察。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复时，赞成都察院

的意见，顺治帝以停遣巡按关系甚大，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九卿科

 

  当年七月，廷议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和硕安亲王岳乐等提出，

连年轮差御史，贪官未见止息，民困未见全苏，盗贼未见消弭，地方未

见安堵，往返迎送，糜费徒多，建议除在京各差应留外，在外各差，应

行停止，其巡按事务，归并巡抚。二三年后差官巡视各省，督抚有贪赃

不法者，所差官即指实纠参。吏部侍郎石申等持相反意见，理由是巡按

停差后，督抚无人互纠，钦件无人互审，又一应访拿、清查等事，必待

按察使亲身巡历；且盐茶之差，专管钱粮，督抚兼理，多有未便；又各

 

  前者的意见是把制度化的巡按改为临时性的监察。后者认为，在地

方行政长官一头独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没有中央的制度性监察，会带

来很大问题。由于双方各持一端，顺治帝令满汉官员，不得胶执成见，

 

  几天后召开第二次廷议。由于满官胁迫，取得一致性意见。废止巡

按的理由又增加一项，即御史每年轮遣，该地作奸之辈，预知应差班次，

方未出京时，即有嘱托行贿等弊；出京之后，颠倒贤否，草率塞责。废

止巡按后，由于地方实行分权体制，钱粮有布政使；刑名有按察使；总

理兵马各项事务有督抚。而且，对督抚的监督也有预案：督抚纠劾审拟

之事，必经中央部院复核，方行结案；督抚之间亦可互纠；中央部院又

有甄别督抚功过，以示劝惩之法。这个方案似乎“解决”了清廷最担心

的督抚失去监督问题，顺治帝遂予以批准。但仅仅过了若干天的八月十

二日，监察御史陆光旭呈上长疏，力言满洲王公大臣排斥异议，胁迫汉



官在停止差遣巡按签上画押。从而使得本有定论的废遣之争又出现重大

 

  他首先指出，主张恢复派遣者，受到压制，以致盈廷嗫嚅，不敢为

异。其次，无论是中央机构还是地方衙署，只有监察权力得到加强，才

能对行政权力形成有力制约：“今大小诸臣，内之所不便者惟言官，外

之所不便者惟巡方。有言官而大奸大恶得以上闻，有巡方而污吏贪官不

时参处”，这正是言官御史受到排挤、压制进而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原因

所在。巡按废止后，“督抚无人互纠，贪墨无人参劾，钦件无人审理，

以及赃赎之无实贮，民隐之难上通，利弊之无兴革，豪蠹之肆昼行，皆

可不论。只今伏莽未靖，饥荒载道，兵旅繁兴，军需孔亟，抚臣专驻省

中，谁为佐其不逮？而分猷合算，亲咨利病，而密陈机宜，是实关天下

之安危。杞人之虑，不得不念及此也。况朝廷之设官非一，而独巡方一

职，设而屡停，停而屡复，停者无不由于下议，复者无不出于睿裁。”

最后他提出，一项好的制度在运行中也会出现“不肖之人”，但不能因

此而否定制度本身：“若以其人未必皆贤而去之，则督抚亦有不肖，方

面不乏贪污，有司时多败类，将尽天下之官而停之乎！”［18  

  顺治帝为陆光旭的上疏所说服，当日降旨，令前议诸人明白回奏。

四天后，又下达倾向性明显的谕旨，肯定巡按之差遣：巡方一官，本朝

设立已久，屡行停止，旋即复差，盖因其职掌察吏安民，厘奸剔弊，关

系甚巨。巡方既停，则贪官蠹役，无所忌惮，恣肆作奸，其为民害，岂

不更甚！巡方中如有一人不肖，所关止于一方，自有严法处分，其余岂

尽无益？概行停止，是否妥确？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议

 

  从议政王贝勒大臣上奏可知，汉官仅形式上参加讨论，前者将拟好

的裁撤巡按“满文稿”翻译成汉文，令汉官在上面画题而已。对此，顺

治帝斥责满大臣，“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确，斟酌事理，归于

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这就是说，巡按废遣之争，表面是“省

 



  清初的督抚多由入关前编入汉军旗的“辽左旧人”特别是文馆人员

担任。总督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军旗员。［ 19］巡抚的半数也来自旗员。

《清史稿》总结说：“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

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

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 20］对于立足未稳的新政权而

言，不可能用怀有亡明情结的汉官担任督抚，而用毫无治政理民经验的

满族官员来担任督抚，显然难以胜任，因而选择入关前已经加入汉军旗

的官员出任封疆最为现实。因为督抚多系辽左旧人，汉军旗人，他们的

出仕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大臣有密切关系。八旗制下，旗人生则入档，

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甲喇的管辖，如是下五旗，他们则分别

是该旗王、贝勒等的属人，与本主有主奴之义，他们出仕为官及升降任

免，与本主有密切关系，他们须为本主贡纳金银财物，同时受本主的保

护。巡按御史之遣，在事实上形成对督抚的监督、纠察，这就限制了督

抚的权力，使后者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从利害、亲疏关系而言，八旗

 

  清初的著名史家谈迁在论及顺治九年罢巡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盖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顺治十二年，巡盐御史已恢复，都察院

左督御史龚鼎孽力请恢复巡按，但“满人不以为然”。龚鼎孽一再坚持，

满族王公遂提出用理事官和诸曹参用，目的是降低巡按御史的资望，使

他们无法与督抚相拮抗。谈迁的著作中，还详细记载顺天巡按顾仁如何

受到满官的倾陷。［ 21］如此看来，满汉官员在对待巡按废遣问题上

迥然相反的态度，就不单纯是对国家体制的认识问题，而有着更深刻的

 

  十一月十一日，议政王会议结果，巡按御史“仍旧差遣”，顺治帝

准奏，并令制定巡按御史考核办法，以期完善相关制度。［ 22］至此，

 

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病逝，其子玄烨以八岁

即位，索尼等内大臣四人辅政。清朝政策出现重大反复，主旨一反“汉

法”，旗号是“率祖制、复旧章”，即恢复入关前带有强烈满族特色的



体制。两个月后，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事阿思哈请停遣巡按御史，各省

巡按将事务交与抚臣，速行来京［23］。旋设旋罢的巡按御史制度在清

 

 

   

  顾炎武在康熙时期的名著《日知录》中，对于清朝废罢巡按御史制

度，明确表达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巡按“倚势作威，受赇不法”，这

只是其人不称职，正如“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

停御史乎？”他还指出，巡按制度历经明代近三百年的实践，证明是最

为有效的监察制度。［24  

  经过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变局，宋朝开始在地方实行分权体制，

明初承之。但明中叶以后，督抚凌驾三司之上，地方集权体制渐次形成，

因而巡按对其监察尤为重要。同时也要看到，终明一代，督抚仍列入中

央职官，三司乃是地方最高长官。清代则不然，督抚从一开始就以地方

最高长官出现，而三司事实上成为督抚的下属。巡按废止后，其权力归

并督抚，而清代督抚主掌二省或一省大政，其下不设属官，家人、长随、

幕宾皆自行聘用，是典型的“寡头政治”。故巡按废止后，作为权力高

度集中的封疆大吏，督抚实际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这也是前述巡按制

废遣之争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在地方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监察制

度的  

  康熙十七年，工部侍郎田六善疏称：“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

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提出“非遣巡方，此弊终不能解。”［25］

两年后，御史徐廷玺再次奏请派遣巡按，康熙帝令大学士讨论。明珠等

满大学士认为：此事行之未便。满官一定调子，汉官不敢提相反意见。

康熙帝也只好搁置此议。［26］康熙一朝臣僚多次奏请恢复巡按制度，

 

  雍正元年，翰林院检讨徐聚伦上奏指出：督抚之权太重，故威福易

作，而侈肆亦易生。他提出“分权之法”，方案有二：“或如旧例，仍

设巡按，或如近日特命陈时夏进密折之例，每省各布一二人，倘此一二



人者奏不实而借为祸福，则立置重法。”这两个方案的目的只有一个：

“要在大慑督抚之心，使不敢贪渎，以实心为国为民而已。”［ 27  

  在臣僚的一再建言下，雍正帝确有恢复巡按的想法。雍正元年正月，

查嗣庭觐见时，他曾谕每省各设一巡按御史，以便与督抚彼此相制，但

虑及巡按每与督抚争权，反兹地方烦扰，故谕令查嗣庭妥议密奏。同年

十月十四日，查嗣庭密奏提出，扩大推行密折制可代替巡按滋扰，且可

监督督抚。他称：“臣以为欲令督抚少知顾虑，莫若令各省藩司亦得用

密折启事。”“今既得便宜上闻，则与督抚虽无相制之形，实有相制之

势，官既不烦添设，权亦不患独操矣。”［28  

  查嗣庭的建议为雍正帝采纳。至雍正六年，布、按两司普遍获得密

奏权。［29］有学者认为，清世宗扩大采行奏折制度，放宽臣工专折具

奏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欲于直省督抚与司道上下之间以及与中央内

外之间，维持一种制衡作用。“因藩、臬、道府等微员可以专折具奏，

不经督抚直达御前，督抚等既知顾虑，则地方公私事件，无论巨细，俱

不敢欺隐。”［30］密奏制的扩大使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地方

督抚的监督作用。说到底，雍正“出间道，混乱上下秩序，使互相监视，

只对皇帝个人负责”。［31］“小报告”终究代替不了一项基本的监察

制度。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官员普遍获得“密奏权”的时候，其“监督”

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同在一省的督抚提镇，甚至将雍正帝“折批密谕

互相传看者，有隔越邻省而互相通知者，亦有经过其地而私相探问者。”

［32  

  雍正三年，因地方官互相蒙蔽，盗案频发，雍正帝谕令吏部、都察

院：“巡按御史久经裁汰，自不可复。今或于满汉御史内拣选贤员，酌

量于湖广、江南、浙江、福建、山东、河南等处，每省各差二员或一员。

或两省差一员兼理”。［33］随即在山东、河南各派一人，两湖一人，

江宁、安徽共派一人。要求巡察官在一年内遍历巡察省分各府，凡有纵

容盗贼，隐讳不报者，许其据实题参。但巡察官是临时性质，仅对地方

讳盗进行专项巡察，且巡察官是从小京堂、科道及各部郎中内拣选。其

后，又因浙江、湖南“风俗浇漓”，广东、福建“民俗犷悍”，相继派



遣“观风整俗使”，但这都是“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 34］且

 

  巡按制度废止后，不但地方监督严重缺失，也使得自秦以来历代王

朝“内外相维”、“行政与监察并重”的基本制度遭到破坏，将行政、

监察两套系统合而为一，其利害关系，康熙时储方庆在“裁官论”一疏，

 

  他说：清朝屡议裁官。世祖皇帝罢巡方，康熙即位又减科道员，尽

去天下理刑推官。今日所裁之官，皆不可裁之官。“今减科道员，是弱

言官之势也。言官之势弱，六部之权重矣。罢巡方，是削宪臣之柄也。

宪臣之柄削，督抚之令尊矣。”他提出行政、监察两个系统，并行不悖，

才能保障国家制度的完整、有效：“盖天下之官以数万计，而其大势常

出于两途：六部操政柄，行之于督抚，督抚之下府县，以集其事，此一

途也；科道察部臣之奸，巡方制督抚之专，而推官实为之爪牙，此又一

途也。”如果将两途并为一途，后果不堪设想：“愚谓天下之大，天下

之人之众，并为一途，以乱一人之视听，恐非天下之福。今上自六曹，

下及州县，苟有设施举措，可以内外联络，上下相蒙，必无一人敢发其

奸。目前之弊，不过容隐奸邪，恣夺民力，然亦足以乱天下有余矣。”

［35  

  储方庆的上疏，指出行政与监察，功能不同，不能混而为一。巡按

等裁撤后，监察系统在地方不复存在，尽管总督兼右都御史衔，巡抚兼

 

  储方庆的“忧虑”很快得到验证。雍正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李兰

密奏说：“且近来督抚提镇之权，亦大盛矣，挟赫赫炎炎之势，令人敢

怒而不敢言，即有过举，谁为参究，有白简从事之按臣，不惟小臣能廉，

而大臣亦能法也。”［36  

  督抚无人监督，且上下勾结，地方下情无法上达，使得中外一体的

政治格局遭到破坏。乾隆元年，江西巡抚俞兆岳密奏说：有巡按之设，

则巡抚可以总其大成，纲举目张，最为周备。后不肖督抚唯恐为巡按操

其短长，据实纠弹，而世家巨族又恐巡按访拿家人子弟，不欲上闻，遂



群以为扰民多方，建议裁革，此实以私废公，使下情不得上达，而吏治

亦易于废弛。臣愚以为巡按之设，有关于吏治民生，甚非浅鲜。但没有

为乾隆帝采纳。［37  

历代王朝注重发挥监察对行政的制衡作用。清朝打破了这一平衡。

这也是清中期以来社会危机加深的深层次原因。［38］道光十二年，御

史冯赞勋上奏提出，只有恢复御史巡按制度，才可缓解种种危机。［ 39］

道光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都察院等议。但讨论的结果是，

“各省督抚，悉由皇上灼知慎简，较之巡察官，受恩既重，扬历亦久，

皆当竭忠图报，不负委任”，且乾隆、嘉庆年间又有“责成籍隶本省之

科道访闻明确，指名纠参”之谕旨。“是国家法制相维之意，已极周备。”

所请应毋庸议。［40］道光帝“从之。”［41］巡按制度未能恢复。社

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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